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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26(a)和 68(a)   

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包括与世界 

社会状况以及与青年、老龄、残疾人 

和家庭有关的问题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文书的执行情况 

  2017 年 7 月 10 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信转递俄罗斯联邦代表在残疾人权利公约缔约国大会第十届会议上有

关议程项目 6 的发言(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26(a)和 68(a)下的文件分发为荷。 

 

临时代办 

彼得·伊里乔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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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7 月 10 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俄罗斯联邦代表在残疾人权利公约缔约国大会第十届会议上有关议程

项目 6 的发言：“缔约国与联合国系统关于公约执行情况的互动对话” 

 主席先生， 

 请允许我就残疾人权利委员会活动的某些方面作出评论，我的发言是本议程

项目审议的组成部分。我们认为，人权条约机构有效运作的基础是与公约有关的

各委员会严格遵循赋予他们的任务，同时有能力建立与缔约国平等和相互尊重的

对话。 

 我们认为，使用多种语文最近已成为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我想指出的是，关

于加强和增进人权条约机构体系有效运作的大会第 68/268 号决议规定，条约机构

可决定在例外情况下，在三种正式工作语文之外使用第四种正式语文。这种做法

的运行不得损害每个缔约国使用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中的任何一种与条约机构

进行互动的权利。 

 然而，我们得到的消息表明，实践中并非总是这样。我们特别关切的是，虽

然这项规则适用于与国家政府代表团的沟通，而且不是自动的，是在有关国家坚

持下才适用，但委员会在与民间社会机构举行会议时只使用联合国的三种工作语

文。令人遗憾的是，当一国使用另一种正式语文向委员会报告时也是这样。结果

是，条约机构成员获取信息必须依靠主要的国际网络类非政府组织，而非直接在

实地工作的民间社会代表。 

 主席先生， 

 已定于 2018 年春审查俄罗斯联邦关于《残疾人权利公约》执行情况的初始

报告。我们希望，在残疾人权利委员会面前为该报告进行辩护时，无需再次提醒

就能获得俄文口译服务，并且，我们也希望在委员会专家与民间社会机构的传统

会议期间提供这种服务，我想强调的是，上述会议是委员会正式会议的组成部分。 

 主席先生， 

 关于委员会就定期报告与国家代表团进行对话期间所作的一般性评论问题，

我想单独提出来。 

 我们认为，这些评论仅仅是条约机构专家的观点，除了各国在批准或加入公

约时承诺要履行的义务，这些评论不可将其他义务强加于各国，除非各国在自愿

基础上另行声明。委员会的这种额外贡献已经超出《残疾人权利公约》的条款，

因此不得在审查一国的定期报告时加以考虑，也不能将其纳入关于审查结果的结

论性意见中。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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